
附件：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泰王国政府关于在《中国－东盟全面

经济合作框架协议》“早期收获”方案下加速取消关税的协议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（以下简称缔约方）， 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和泰国总理塔信●钦那瓦警

中校于二 OO 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曼谷举行的关于同意尽快取

消两国水果和蔬菜产品关税的会谈， 

忆及包括“早期收获”方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

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框架协议》）， 

期望加速执行作为东盟－中国自由贸易区组成部分的《框架

协议》“早期收获”方案， 

达成协议如下： 

一、缔约方应尽快取消《框架协议》“早期收获”方案中《协

调制度》第七章、第八章蔬菜、水果产品的关税，并应不迟于二

OO三年十月一日实施。 

二、缔约方应根据本协议附件1关于“完全获得”原则的定

义实施原产地规则，并在缔约方负责海关监管的部门之间建立密

切的合作机制。 

三、本协议附件1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 

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 



鉴此，经各自政府授权的签字人签署本协议，以昭信守。 

本协议于 2003 年 6 月 18 日订于北京，以英文写成，一式两

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                 泰王国政府 

      吕福源                    阿滴塞●博得哈拉米克 

         商务部部长                     商业部部长 



附件 1： 

 

中泰关于临时“完全获得”原则定义的谅解 

 

I. 由一方出口到另一方在其领土收获、采摘或采集的《协调制度》

第七章、第八章所列的蔬菜和水果产品，在符合直接运输的规定

时，应被视为在该国原产。 

 

II. 下列条件应被认定为师从出口方向进口方的直接运输： 

1． 若产品运输未经其它非缔约方领土； 

2．  产品运输经一个或多个中间非缔约方，在非缔约方经过或

未经转运或短暂储存，但需： 

(a) 有充分理由证明过境运输是因地理原因或只因考虑运输

要求而产生的； 

(b) 运输的产品未在非缔约方领土内交易或消费；以及 

(c) 除卸货、重新装货或其它为使产品保持良好状态的操作

外，产品在非缔约方领土内未经任何其它操作。 

 

II. 本关于临时“完全获得”原则的定义应由根据《中国－东盟

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》第三条（8）（b）制定并实施的原产地

规则中规定的“完全获得”原则的定义替换和取代。 


